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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的会议通知于 2015年 10月 19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10月 22日下

午在广州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2号利通广场 29楼公司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人。公司部

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赖宁昌先生委托

董事、总经理郭家华先生代为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2015年 9月 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赵洁贞女士的辞职报告，赵洁贞女士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为强化公司董事会决策职能，确保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做到事

前审计、专业审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拟增补陈雪平女士为公

司审计委员会委员。 

增补后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刘国常先生（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刘少

波先生（独立董事）及陈雪平女士，其中刘国常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2015年 9月 2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徐季平先生的辞职报告，徐季平先生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提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为规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优化公司董事会组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本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拟增补柳金宏先生为公司提名委员会委

员。 

增补后的提名委员会成员：沙振权先生（独立董事）、刘少波先生（独立董

事）及柳金宏先生，其中沙振权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2015年 8月 31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侯勋田先生的辞职报告，侯勋田先生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确定公司发展规划，健

全公司决策程序，加强决策科学性，提高重大投资决策的效益和决策的质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本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拟增补武轶先生为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 

增补后的战略委员会成员：赖宁昌先生、郭家华先生、陈雪平女士、郭学进

先生（独立董事）及武轶先生，其中赖宁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2015年 8月 31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侯勋田先生的辞职报告，侯勋田先生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薪酬管

理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本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拟

增补郭家华先生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增补后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刘少波先生（独立董事）、赖宁昌先生、

郭家华先生、刘国常先生（独立董事）及沙振权先生（独立董事），其中刘少波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

案》 

鉴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广州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实

业”）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植之元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之元控股”）出售广

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之元实业”）100%股权和广州东凌粮

油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销售”）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产评估机

构对植之元实业 100%股权和东凌销售 100%股权的预估值，同意对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具体方案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

格部分进行如下调整： 

调整前：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经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评估值为基准，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以 2015年 9月 30日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及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预估，植之元实业 100%股权的预估值为 71,546.88 万

元，东凌销售 100%股权的预估值为 1,274.31万元，标的资产最终出售价格以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准，由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 

调整后：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经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评估值为基准，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以 2015年 9月 30日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及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预估，植之元实业 100%股权的预估值为 71,546.88 万

元，东凌销售 100%股权的预估值为 1,274.31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

中植之元实业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初步确定为 71,546.88 万元，东凌销售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初步确定为 1,274.31 万元。 

标的资产最终出售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为基准，由交易双方最终协商确定。”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赖宁昌（为东凌实业实际控制人）

回避表决，由其他八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赖宁昌（为东凌实业实际控制人）

回避表决，由其他八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5年 10月 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广州植之元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重

大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植之元控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一）》。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赖宁昌（为东凌实业实际控制人）

回避表决，由其他八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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